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綦教职成〔2026〕7 号

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
关于同意重庆市綦江区蓝天幼儿园变更举办者的

批 复

重庆市綦江区蓝天幼儿园：

你园提出的变更举办者的申请已收悉，我委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经审查，现批复

如下：

同意举办者由王秀伦（身份证号码：510223196412130753）、

吴晞（身份证号码：500222199007019125）、王秀强（身份证号

码 ： 510223197107230736 ）、 梅 汝 （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5102231981072314265 ） 变 更 为 彭 纯 亮 （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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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103198402147339）。

请你园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履行相关手续，认真落实管理者

相关责任，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，努力提高办学质量。

特此批复

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

2026 年 3 月 5 日

抄送：区民政局。

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3月 5 日印发


